	新北市政府勞工局115年友善家庭職場獎勵申請表

	事業單位
名稱(全銜)
	
	負責人
	

	
	
	勞工人數
	

	事業單位
登記地址
	
	事業單位
統一編號
	

	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
	

	請勾選事業單位人數及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
□事業單位勞工未滿10人。
□事業單位勞工10人以上未滿30人：□性騷擾申訴管道
□事業單位勞工30人以上未滿100人：□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規範□公開揭示照片或證明
□事業單位勞工100人以上：□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規範 □公開揭示照片或證明
                   □與托育機構簽約之合約書影本 □托兒津貼之計畫或辦法 □哺集乳室照片
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

	優於法令措施項目
(請載明措施名稱，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)
	工作地於本市勞工受益人次
	性別
人次
小計
	45歲以上(含)勞工受益人次

	
	男性
	女性
	
	

	1.針對工作平等措施、勞動基準法規範假別增加天數或薪資優於法令給付
	
	
	
	

	2.增加友善育兒或高齡家屬照顧之額外有薪休假
	
	
	
	

	3.提供友善育兒、高齡家屬照顧或多元性別者相關措施
	
	
	
	

	4.提供友善育兒或高齡家屬照顧相關補助
	
	
	
	

	5.員工家庭健康促進或保障措施
	
	
	
	

	6.其他
	
	
	
	

	總    計
	
	
	
	

	上述證明文件詳見附表，如為影本請加蓋公司章或人資章，並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。

	以上載述內容及所提供之附件佐證資料完全屬實，且於措施實施期間未有違反勞動法令而遭本局
裁罰及未發生重大勞資爭議，若有虛偽，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獎勵款項。
	單位印信


	負責人章



  中　華　民　國 115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附  表
	申請項目
	應具備文件
	注意事項

	訂有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規範（或性騷擾申訴管道），並於工作場所公開揭示
	1
	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規範（或性騷擾申訴管道）
	

	
	2
	於工作場所公開揭示之佐證
	

	設有哺(集)乳室
	1
	哺(集)乳室使用規範
	須有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第3條規定所示設備

	
	2
	哺(集)乳室內部照片
	

	設有托兒設(措)施
	1
	以自行或聯合方式設置托兒服務機構：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
	資料擇1項提供即可

	
	2
	與托育機構簽約之合約書影本
	

	
	3
	托兒津貼之計畫或辦法
	

	針對工作平等措施、勞動基準法規範假別增加天數或薪資優於法令給付
	1
	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相關計畫或辦法
	

	
	2
	受惠勞工請假紀錄
	須可見假別

	
	3
	受惠勞工薪資明細及薪資發放紀錄
	請假事由發生當月及後1
個月資料

	增加友善育兒或高齡家屬照顧之額外有薪休假
	1
	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相關計畫或辦法
	

	
	2
	受惠勞工育兒或有高齡家屬證明
	格式不限，足夠證明勞工
有須親自照顧家庭成員之
事實即可

	
	3
	受惠勞工請假紀錄
	須可見特殊假別或請假事由

	
	4
	受惠勞工薪資明細及薪資發放紀錄
	請假事由發生當月及後1
個月資料

	提供友善育兒、高齡家屬照顧或多元性別者相關措施
	1
	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相關計畫或辦法
	

	
	2
	受惠勞工措施佐證資料，如福利措施辦理相關紀錄等
	

	勞工減少每日工時不扣薪
	1
	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相關計畫或辦法
	

	
	2
	受惠勞工申請減少工時期間之出勤紀錄
	需提供未減少工作時間及減少工作時間之出勤紀錄以茲對照

	
	3
	受惠勞工薪資明細及薪資發放紀錄
	請檢附減少工時期間及減少前2個月資料

	提供友善育兒或高齡家屬照顧相關補助
	1
	友善家庭或工作平等措施相關補助發放辦法
	

	
	2
	受惠勞工相關補助發放紀錄
	補助需由公司發給，非由職工福利委員會發給

	員工家庭健康促進或保障措施
	1
	提供如辦理健康檢查、醫療費用減免、團體保險、健康促進活動相關證明文件或辦理紀錄
	



